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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青科资字〔2023〕35 号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关于组织 2023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
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功能区）、西海岸新区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部门和

单位：

为落实中央、山东省对科技金融工作的有关精神，进一步突

出科技信息资源对金融机构业务决策和企业服务方面的积极作

用，促进科技金融联合服务科技创新。根据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

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3 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

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发布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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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基地建设:
青岛市科技金融服务基地建设

项目建设（研究）内容：

1.探索科技信息与科技金融联合服务新模式。发挥科技战略

研究机构在科技信息分析研判领域优势，为科技金融机构深化新

兴产业研究提供智力支撑，增强金融机构投资早期科技项目和初

创科技型企业意愿，为科技成果转化获取金融支持创造有利条

件。

2.推动科技创新资源信息共享。整合科技信息、政策信息、

产业信息、金融信息、科技成果等信息资源，为科技金融服务机

构业务开展、企业战略决策等提供完善的情报支撑体系，挖掘更

多优质科技项目和高成长性初创企业。

3.提高科技金融服务人员对科技成果和科技项目的敏感度

和研判能力。带动科技金融服务人员共同开展行业研究，定期组

织行业交流活动，深化对行业关键技术、共性技术、前沿技术的

了解。

项目建设（研究）目标：

1.为金融机构、科技企业、创业人员提供科技及金融政策咨

询、产业技术动态、行业研究等公共情报服务和定制化服务，编

制青岛市科技（金融）政策词典；

2.编写青岛市主要高校院所科研成果对接指南，促进产学研

合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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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细分行业定向研究，带动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参与编

写，形成行业研究报告不少于 2 篇；

4.组织行业研究交流、产业沙龙、技术解决方案推介会等活

动不少于 6 场。

支持方式：

拟支持项目 1 项，支持额度不超过 17.5 万元，支持期限 1 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单位为青岛市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

位；

2.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技信息和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咨

询服务能力，同时具有一定的高新技术产业、科技成果转化等领

域的研究能力，熟悉相关政策，承担过市级及以上相关科技计划

的优先；

3.申报单位与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开展过相关合作，具有相关

经验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网上填报

申报单位使用“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服务平台（试用版）”

（http://222.135.190.242：8081/prostcsm/），申请注册项目

申报账号，经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系统（已有账号

的，直接输入账号密码登录），进行网上申报（推荐使用火狐、

360、谷歌浏览器登录，请勿使用 IE 浏览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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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后，通过“申报指南”—选择相应的申报通知，点击“申

报”，选择相应方向（例如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—

科技创新基地建设—青岛市科技金融服务基地建设），网上填报，

并提交上传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》、项目依

托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诚信承诺书、项目绩效目标表和有关附件材

料等。企业申报，需按照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（附

件 3），并提请项目主管部门审核，出具审查意见（附件 4）。

网上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将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的依

据。申报系统注册成功后，请妥善保存登录名和密码，以便随时

进入系统查看项目申报及任务书签订、项目管理等情况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在线填写相关表单及附件材料（附件仅用于证明申报书中陈

述内容真实性的证明材料，供项目评审专家参考）。相关附件包

括：

1.申报诚信承诺书（申请人部分）；

2.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诚信承诺书；

3.提供该单位供近 2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（包

括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，事业单位提供档期经费

收支表；

4.上年度研发统计(“规上工业、服务业、建筑业企业为 2022

年度《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》（107-1 表）和《企业研发活动及

相关情况表》（107-2 表）。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为零或规模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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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企业未按规定在相关统计系统填报的不得申报。”)

5.青岛市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6.项目预算说明书

7.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

8.其他证明材料（研发平台、知识产权、审批文件、奖励证

书等证明研发基础或生产状况的材料）

上述材料为电子版，涉及各类证照及证明材料请扫描原件上传

系统。

（三）申报与审核

项目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：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

2023 年 11 月 30 日 17:00。

项目主管部门须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 17:00 前通过“科技计

划项目服务平台（试用版）”对申报项目完成审核并确认，上传

项目申报审查意见表、“绿色门槛”制度审查意见表。

（四）业务咨询及监督

1.业务咨询

市科技局资源配置与管理处 联系电话：85911342

青岛市科技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：85631057

2.监督电话

市科技局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 联系电话：85911316

3.技术咨询

联系电话：0532-809931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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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

2.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3.“绿色门槛”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

4.“绿色门槛”制度审查意见表

青岛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11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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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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